房屋租賃契約
立契約書人：

出租人    ________________
          生日:
          身分證字號:
          地址:  
承租人    ________________
          生日:
          身分證字號:
          地址:
因房屋租賃事件，訂立本契約，雙方同意約款如下：
第一條、租賃房屋所在地及租賃範圍：
一、房屋門牌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租賃範圍：□全部  □部分(如附圖所示)。
第二條、租賃期間：

一、租賃期間：自民國ＯＯ年ＯＯ月ＯＯ日起至民國ＯＯＯ年ＯＯ月ＯＯ日止。
    (※起租日須公證當日或以後之日期）
二、免租裝潢期：甲方同意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為免租裝潢期，甲方同意免收租金，惟乙方仍應以善良管理人義務妥適照管本租賃標的，且免租裝潢期內之水費、電費等乙方實際使用之費用，仍應由乙方自行負擔。
     且雙方約定：除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外，如乙方於租賃期間內提前終止本租約，乙方□須 □無須 將免租裝潢期間之租金依本契約所定之租金額賠償與甲方。
三、契約到期前，雙方如未另訂書面契約，即視為不再續約。
第三條、租金：

每月租金新台幣         元整，每月   日前繳納。

租金支付方式：□現金  □開立支票

□匯款(銀行:         戶名:         帳號:                    )。

前述約定之租金額如依法已達健保補充保費、租賃所得扣繳之起徵標準時，雙方約定前述健保補充保費(依政府規定費率交付，現行費率為2.11%)、租賃所得扣繳(依政府規定，現行扣繳率為10%)均由：
□■出租人負擔並由承租人依法辦理扣繳(即租金額含稅費); 
□■雙方約定由承租人另行繳付(即租金額不含稅費)。 
承租人應依法令按期申報前述健保補充保費及租賃所得扣繳，如承租人未依法辦理，應賠償出租人因此致生之損失。
第四條、保證金：保證金新台幣            元整(不得超過二個月租額)。
□乙方於本約簽訂時交付甲方。

□乙方至遲應於民國     年    月   日前交付甲方。

□本件係續租，保證金自前租約轉入。

本條保證金於租約終止或租期屆滿後，乙方遷讓交還房屋並扣除乙方積欠之債務後，由甲方無息返還乙方。

第五條、使用租賃物之限制：

一、本房屋係供營業之用。

二、未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將本房屋全部或一部轉租、出借、頂讓，或以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房屋，或將租賃權轉讓他人。

三、乙方於租賃期滿應即將本房屋遷讓交還，不得向甲方請求遷讓費或任何費用。

四、本房屋不得供非法使用，亦不得存放危險物品影響公共安全或衛生。

五、乙方如擬在租賃房屋為改裝設施及加工者，應事先取得甲方之同意，並應由乙方自行負擔費用並自負管理維護責任，但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乙方於交還房屋時並應負責回復原狀。

第六條、危險負擔：

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使用本房屋，除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拒情況外，因乙方過失致房屋毀損，乙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房屋因自然損壞而有修繕必要，或因防止危害有修繕必要時，除甲方已知者外，乙方應即通知甲方，由甲方負責修繕。但雙方對於租賃房屋或附屬設備之修繕責任區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第七條、違約處罰：
一、如房屋自然損壞有修繕必要，或防止危害有修繕必要，而乙方怠於通知甲方致甲方無法及時處理者，乙方應賠償甲方因此而生之損害。

二、如房屋應由甲方負責修繕而甲方拒不修繕，經乙方定相當期間催告，甲方仍未修繕者，乙方得自行修繕並請求甲方償還該費用，乙方亦得提前終止租約。

三、乙方違反約定方法使用房屋，或遲付租金總額達二個月以上租額，其租金約定於每期開始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二個月，經甲方定相當期間催告限期繳納仍不支付時，不待期限屆滿，甲方有權提前終止租約。

四、本契約租賃期間屆滿後，非經雙方合意另訂新約，視為不再續租。乙方應於租約期滿或終止時，將房屋遷讓交還甲方，不得藉任何理由繼續使用本房屋，亦不得要求搬遷費或任何其他名目之費用。乙方如不即時交還房屋，甲方除得向乙方請求自終止租約或租賃期間屆滿之翌日起至遷讓交還房屋之日止，按月租金額比例計算之費用外，另得請求相當於月租金額比例計算之違約金。

第八條、合意終止：
除有前二條得終止租約之情形，或有其他法定得終止租約之事由，或雙方另有合意外，

□雙方均不得提前終止租約。

□____方得提前終止租約，但應於    個月前通知對方。

  且□不須賠償對方;□須賠償對方    個月租金。

第九條、特約事項：
一、房屋之稅捐由甲方負擔。水電費、瓦斯費、電話費、網路費，社區大樓管理費、清潔費、停車費、其他乙方使用本房屋所生之雜項費用及營業必須費用或稅捐，均由乙方負擔。

二、乙方遷出時，如遺留之家具物品等不搬者，視為拋棄所有權，任由甲方處置。其處理所需費用，由保證金先行扣抵，如有不足，乙方仍應償還。

三、乙方如覓有保證人(即本契約之丙方)，丙方與被保證人負連帶保證責任。

四、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民法等相關法令、習慣或誠實信用原則處理。

五、立本契約書之當事人相互間之通知，應以本契約或公證書上所載地址為準，其後如有變更，應以書面通知他方，若未通知，當事人一方仍依本契約或公證書上通知或送達，即視為已通知或送達。
第十條、履行本契約之通知：
一、甲乙雙方相互間之通知，以郵寄為之者，應以公證書或本租約上所載之地址為準;如因地址變更未告知他方，致通知無法到達他方時，以第一次郵遞之日期推定為到達日。
二、前項通知，雙方約定得以□■電子郵件 □■手機簡訊 □■即時通訊軟體以文字顯示方式為之。
第十一條、應受強制執行事項：如公證書所載。

第十二條、其他特約事項：

    一、優先續租權：如本合約租期內乙方無欠繳租金等違約情事者，甲方同意乙方有優先續租權，惟乙方應於租期屆滿前6個月通知甲方，雙方就續租之租期、租金等另行簽立續租合約後，始生續租之效力。
二、雙方同意：租期內如乙方未依約繳付租金達法定期限，且乙方已自行搬離租賃標的房屋又未會同甲方點交房屋，經甲方定三十日以上期限催告仍不會同點交者，視同完成點交，乙方同意甲方得進入租賃標的房屋，就乙方之遺留物依第九條第二項之約定辦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立契約書人：

出租人:                         (簽章)
承租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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